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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湖南贫民习艺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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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贫民习艺所的建立，是清末民初湖南政府积极兴办新政，应对社会危机，关注社会下层的一个重要成果，被称为社
会的“安全网”。它的设立具有历史必然性：坚实的思想基础，一脉相承的组织基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其运营机制相当完

备，对当时湖南省的社会管理、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均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发展过程中也体现了某些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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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是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时期，灾荒连年
不断，社会急遽变化，贪污腐败盛行，贫富分化加

剧，流民遍布城乡，社会出现严重断裂和失衡，就像

运转在“火山口”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清末

新政之一的“贫民习艺所”，如京师习艺所、安徽习

艺所、天津罪犯习艺所等应运而生，以“养成贫民生

计，推广工艺”为宗旨的湖南贫民习艺所亦是其中

之一。学界依据档案、各地报刊等文献资料，对一

般层面上的习艺所与具有地域特色的习艺所（如京

师、天津、青岛、安徽、营口等地的习艺所），已有比

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１－６］但到目前

为止，尚鲜有人对湖南贫民习艺所作较系统的研

究，本文拟对此做一些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且

希望裨益于当今社会发展与湖湘文化的传承。

　　一　湖南贫民习艺所的建立

贫民习艺所，起源于西方社会，英文原名为

ｗｏｒｋｈｏｕｓｅ（ｓ），又称习艺所、贫民工厂等，后名称略
有变化。中国创办的贫民习艺所是“西俗东渐”的

产物，同时亦实现了“本土化”发展，其目的是“代

筹贫民之生活”“维持社会之安宁”，湖南贫民习艺

所的问世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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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最早开办的贫民习艺所，是由刘磐于１９０９
年提议创办的。湖南巡抚岑春划定岳麓书院祀

产为建所之址，但期间多有耽搁，故迟迟未能动工。

１９１０年７月，湖南政府制定《贫民习艺所章程》，为
习艺所的建立奠定了法律基础。其后数年全省贫

民习艺所不断出现，长沙、湘潭、岳阳等地均有开

办，参与者主要有岑春、杨文鼎、刘磐、姜泳洪、黄

冀球、郑业中等当地官僚、绅商与社会贤达，收容的

贫民数量在数千人左右。但因地方政府的支持有

限，各地的贫民习艺所经费拮据，时办时停。下面

就以长沙县贫民习艺所为例加以具体说明，以窥湖

南全省贫民习艺所之全貌。

长沙县贫民习艺所由县知事姜泳洪于民国六

年（１９１７）组设，房屋为杨衡斋监督所建设，宗旨为
收无赖游民及人民家族不肖子弟，纳之正轨，教以

技能，改良险质，复得藉艺谋生，不至为饥寒所迫。

开办的经费皆由姜君一手筹集。贫民习艺所设有

所董与主任，可以容纳百人。不久因姜君卸职，经

费困难，遂致停办。后张牧生续办，筹得行捐四分

之一，每月数十元或百余元，为习艺所常费；又呈准

收县署行政诉讼状纸捐，每纸两角，月得二三十元。

办理未久，又复停工。９月，姜君再任长沙知事，随
即恢复，经２月之久，始得开工，但仍苦于经费，赖
社会各界每月资助常费。［７］

可见，湖南贫民习艺所的设立与官绅之间有很

大的联系，不仅表现在最初的提议，而且在实际开

办过程中的经费来源、具体运作中也凸显了这一特

点。湖南贫民习艺所建立的时间与全国其他省份

相比，稍有落后，如安徽省为１９０６年、天津为１９０４
年等。贫民习艺所面临运作经费拮据、常费匮乏的

困境，在其他省份亦是存在的，这是一种通病，如安

徽省财政为此每年要亏空２０余万。
湖南贫民习艺所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那么，其建立的缘起又怎样呢？恰如美国学者魏斐

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ＥｖａｎｓＷａｋｅｍａｎ，Ｊｒ）说：“为探求根源，
历史学家必须在时间上向后退，回到那一斗争和混

乱的熔炉中去。”［８］故我们就进一步去体验一下清

末民初那个时代生活链条的各个环节。

１．思想基础。以“济贫”为宗旨的湖南贫民习
艺所的建立，是与“民为贵”“仁政”及慈善等中国

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相一致的。诸如“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

养”［９］的理想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仁人志士不懈努

力的目标与追求；各种慈善活动和机构的记载也不

绝于史书。另外不能忽视的是，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爆
发后，伴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的形形色色的“舶

来品”中，也包括了西方的济贫思想，中国的社会救

济思想逐渐与传统产生了某些“离异”，西方“教养

兼重”、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开始在中国萌蘖，“中

西慈善思想初步融合……教养并重，更重视教的功

能”。［１０］尤其是在维新运动与清末新政中，更凸显

了西方思想的这种影响，冯桂芬就是一个力证。他

在《收贫民议》中大力赞扬荷兰关于收养贫民的做

法，且认为中国应该仿效西方社会救助模式，注重

教与养，不可偏废其一，对流民做到“教之耕田治圃

及凡技艺。”［１１］清政府随即着手开办以“意在教民，

不同计利”为原则的贫民工艺厂，做到“工有所劝，

民有所养。”［１２］在清末新政中，《城镇乡地方自治章

程》“特列慈善事业为自治事业之一”。［１３］

２．组织基础。在设立习艺所之前，清政府即
已建立了一些专门“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

人”的工艺局、场。［１４］１９０６年，清政府颁布了《京师
习艺所试办章程》；１９０９年清政府又颁布《城镇乡
地方自治章程》，明确的规定了有关“救贫、保节、育

婴、施农、施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的“善举”［１５］，

希望缓解当时日趋严重的失业和流民之患，建立社

会“安全阀”，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所以在

１８９８年，湖南维新运动中建立的保卫局，其下就设
有“迁善所”，目的即“监管流民罪犯”［１６］；在《湖南

迁善所章程》中明确载有“教习规定课程”，要求

“所习工作先择易为之事，如打麻绳、织草履、折纸

煤、织龙须草席”等，这是从传统的社会救济中蜕化

出来的新成果。１９０３年，湖南布政使、按察使、农工
商务局联合撰文《遵札会饬务局开办工艺各厂院

文》，建议开办“苦工院”，主要职责为收管“凡犯事

之人，除斩、绞、军、流、杖各重罪外，其余轻罪”者，

“教以粗浅之工，俾之有以自存，以消化其不

肖。”［１７］此举是对迁善所的继承与创新，对后来的

湖南贫民习艺所来说，苦工院起了一种桥梁与纽带

作用，直接催生了后来的习艺所，并同时为之提供

了借鉴。

３．现实基础。湖南贫民习艺所的建立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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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天灾人祸”的直接结果。湖南是自然灾害频

发的省份之一，据统计，清朝后期７２年中，湖南每
年均发生程度不同的水灾，其中重灾５次，大灾３
次，中灾３４次，微灾３０次。［１８］尤其是在光绪三十二
年（１９０６）的 ２００年一遇的特大水灾，湖南出现了
“房屋冲坍，浮尸蔽江，号泣盈野”的惨烈画面；［１９］

而宣统元年（１９０９）的水灾也是百年一遇，灾情严
重，在南洲厅有“７万余灾民靠领粥维持生命”（南
县民政志·大事记）。此外，自岳阳、长沙开埠通商

后，各种帝国主义势力蜂涌至湖南，“目下欲求一匹

真土纱都布，几如披沙拣金”；［２０］加上自然灾害后，

当地的士绅、官僚对农民敲诈勒索和贪污腐化加

剧，尤其是粮食价格“入仓之时，价即比常昂

贵”，［２１］导致人民负担加重，生活水平一落千丈，流

民、盗匪等人数则猛增。以上因素的错综交杂，使

社会发展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对下层失业人民的救

助更是刻不容缓。

　　二　湖南贫民习艺所的运营体制

在创办贫民习艺所的过程中，湖南省政府在

１９１０年制定了详细的《贫民习艺所章程》，对所内
的各项工作均做了详细的规定与说明，对其正常、

顺畅地运行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１．行政人员的设置。湖南贫民习艺所在行政
人员的设置方面，多依据清廷的规定，与其他省份

的设置相近，具体如表１：

表１　湖南贫民习艺所行政人员设置表

名称 人数 职责 备注

专办 １ 承巡警道之命专办全所事宜

管理 １ 承巡警道之命，商同专办员管理贫民工作事宜及其饮食起居并一切行为

讲员 ２ 讲堂功课及课外体操

庶务 １ 收发各种原料、器械并已成工品

会计 １ 经管银钱出入

采办 １ 采办各科原料及器械，并经售各种工品

稽查 １ 稽查工作勤惰及所中各项情弊

应用技师 若干 教授工艺 人数视所内艺徒多少而定

书记 １ 办理所中文件并收掌各项公牍

缮写 １ 担任所中一切缮写之事

门役 １ 看守头门，司其启闭

听事 ２ 听候差遣

巡丁 ４ 巡查工厂

打扫夫 １ 专司打扫

厨艺头 １ 包办火食 杂役名数临时定之

　　资料来源：１９１０年７月巡警道编《湖南警务文件杂存》附件

　　从表１可以看出，湖南贫民习艺所中设置的行
政职位、人数及职责，具有精细化、专门化、具体化

的特点，从而分工明确，行政效率较高。

２．习艺人员的管理。湖南贫民习艺所一般于
南、北城外各设一所，均是租借当地民房，每所的容

纳规模以２００人为限。贫民习艺所的习艺人员分
为两种，一是强制入所的无业游民（指不安本分的

贫民），一是自由入所的贫民（指无业贫民），人数

上二者各居其半。其中，贫民入所的程序亦有严格

的规定和要求：“贫民入所须有本地绅商学界人保

送方能验收；游民则由巡警及本地士绅或其亲族呈

送验收。”［２２］２６８进入贫民习艺所的习艺人员的年龄

和体质也是有规定的，即“十五以上、四十以下”方

为合格；若有影响工作的残疾和传染病，习艺所是

拒绝接收的。入所人员的食宿均在所中，其中家住

城内的可以在所中寄餐，不需要寄宿；确实贫穷者，

习艺所会提供衣履，以保障正常的生活。贫民在所

中做的工品，一律由所方出售，所得价值除成本外，

剩余利润分作１０成，２成作为职员的奖励，３成作
为作工品者余利，３成作为作工品者特赏，２成为公
积。所内的贫民除做工外，还要参加讲堂，“分别讲

授修身、识字、珠算、体操四科，每天花费两小时习

０１１



师永伟：清末民初湖南贫民习艺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艺，贫民均按当时上课”。［２２］２６９

３．习艺内容的设置。湖南贫民习艺所工品的
原料及做工器械、讲堂用品，皆为所中统一购买配

发。习艺的内容均是当地常见且易学之技艺，具体

说来共分四科：（１）织造科：织造各种时式布匹、棉
带、毛毯、草席、芦帘等物件。（２）竹木科：制造各种
竹器、木器。（３）服装科：制造各种衣帽、靴鞋。
（４）杂艺科分甲、乙两种：甲制造教育用品，例如粉
笔、天然墨等类以及入口工品之容易造成者；乙制

造草帽、草鞋、绳索等类。习艺所教授的技艺和制

造的工品，并不是盲目地“仿造洋货”，而均是对

“原有之工艺极力改良”，准则是“以本轻易销者为

上”及“易造成者为上”，做到了名副其实的“本土

化”，对当时实业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

作用。

４．贫民习艺所经费来源及管理。湖南贫民习
艺所开办及成本的经费数额较大，来源不一，从长

沙县贫民习艺所经费拮据的原因即可看出此点。

初举规模时以“以前划拨绅士禀办工艺所存款一万

八千五百四十二两八钱”［２２］２７０为基础，实行实用时

销，这与安徽芜湖习艺所１９０８年的开办经费十分
相似，即巡抚冯煦“准予移拨捐存工艺厂款项先行

动用”。［２３］至于其后每年的经费用度，必须要做到

“列表预算”，所内会计与稽查须担负起自己的职

责。费用由官绅协同设法劝募而成，具体也就是由

巡警道会商绅士，查照咨议局议案及黄绅忠浩禀定

原案设法筹集，有赖于社会绅商各界每月资助

常费。

　　三　湖南贫民习艺所的社会功效及历史局
限性

　　贫民习艺所的建立，是湖南省对当时西方冲击
与自身危机的一个积极回应，对当时社会上产生了

积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切实传播了“正能量”；

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

１．社会功效。湖南省是自然灾害频发的省
份，水灾、旱灾、虫灾等连续不断，由此产生了“小民

生计维艰，流为盗贼”，“游手愈多，弥乱救贫，刻不

容缓”的社会局面，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正如汤

因比所说：“挑战愈强，刺激就愈大。”［２４］贫民习艺

所的建立，正是对此“刺激”作出的一种应激反应。

习艺所通过收容“贫民”，采取“教养兼施”的模式，

进行正当的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使其得到了立足

社会的手段，实现了“再就业”，客观上发挥了“消

纳游民”的功效，从而在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降低

社会犯罪率，夯实社会安定根基等方面，起到了不

容小觑的政治作用，凸显了社会治理的功能；同时

也标志着“我国传统的社会救助制度已出现向现代

转型的趋势，”［２５］即从“以养为主”转变到“教养

兼重”。

此外，所员习得的技艺，“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

工具”，除祛除自身的懒惰习惯及获得生活根基之

外，还推广了工艺，对于湖南省的一些作坊、工厂等

的发展提供了人员和技术的支持，甚至直接促使当

时湖南的手工业迎来创业小高潮，振兴了工艺，推

动了湖南实业的发展与进步，提高了人民的收入。

最后，贫民习艺所教授的手工技术主要是根据

当地的需要而定的，如织造各种具有本土特色的布

匹、棉带、毛毯、草席、芦帘等物件。所以，一方面，

贫民习艺所制造的各种工品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

极易销售，且售价低廉，适合农民的购买力，故可销

售全省，甚至省外；另一方面，当地的传统技艺在西

方“奇技淫巧”的冲击下，正在逐步走向没落，被轰

鸣的机器声无情地湮没，故贫民习艺所保存下来的

传统手工业技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起到了

重要作用。

２．历史局限性。习艺所制造的工品，是易销
售的传统手工业品，但我们也要看到其落后的一

面：用手工而不用机器，效率极其低下，技术含量

低，附加值少，产品质量差，纯属劳动密集型产业，

规模扩大困难重重，限制了技术的革新和新技术的

采用。

贫民习艺所的创办基本上“不寄图利”，故而是

没有大额利润可言的。而没有一定经济利润回报

的驱动，使得“养成贫民生计、推广工艺”的口号很

难引起社会的普遍共鸣，再加之当时创办的经费拮

据，如“长沙县贫民习艺所每月常费至百数十元，而

所内开支月需四百元内外，所差在二百元以上。”［７］

其他各县的贫民习艺所亦面临同样的困境。从而

“骤难大举”，难以扩大规模，收养更多的“贫民”，

故影响了其社会覆盖面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它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的更大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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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习艺所的产品缺乏社会宣传与生产的规

范性。习艺所的工品大部分是当地消费者购买，故

在市场营销策略方面（设计商标等）没有投入太大

的精力：“出品上之商标，皆不甚注重，故无商标之

厂，几占半数。”［２６］这也是习艺所生产工品的一大

缺陷与不足，严重影响其发展壮大。

湖南贫民习艺所的历史，一方面对我们今天重

视社会弱势群体，建立合理且适当的“济贫”模式，

编码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系，以实现“凡无赖子

弟化莠为良，实于社会有益”的目的可资借鉴；另一

方面，也很好地说明了中国的传统“济贫“理念、形

式与机构需要得到传承、创新，体现出文化传统内

敛的连续性；另外，中西交流也是一个双赢的渠道

与平台，在双方“冲撞、融合”的过程中，注意“各民

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局限性与片

面性日益成为不可能，”，［２７］所以要有意识地采取

适度的“拿来主义”，从而彰显我们文化系统的开放

与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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